
证券代码:000668� � �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2012—10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共

１

家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７

，

６８０

，

７０３

股

，

占总

股本的比例为

３９．２８％

，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一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

通股股东

，

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３．５

股股份

。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

通过了

《

中国石化武汉石油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３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

二

、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

诺的履行情况

１

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起

，

在三十六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完成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

，

如果发生下列情况之

一

（

以先发生的情况为准

）

盛世达将追加送股一次

（

该次追

送完成后

，

此承诺自动失效

）：

（

１

）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

，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实现净

利润

（

经审计

，

合并报表口径

）

低于

６５４５．８３

万元

（

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

）

或当年年度财务报告未被出

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

（

２

）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净

利润

（

经审计

，

合并报表口径

）

低于

６７５８．７７

万元

（

盛世达提

供未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

）

或当年年度财务报告未被出

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

（

３

）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净

利润

（

经审计

，

合并报表口径

）

低于

６８９８．６８

万元

（

盛世达提

供未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

）

或当年年度财务报告未被出

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

２

、

追送股份数量

（

１

）

如果发生上述情况之一

，

盛世达以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前的流通股总数为基数

，

按照每

１０

股流通股获送

０．５

股的比例

，

无偿向追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

在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

盛世达除外

）

追送股份

，

追

送股份总数为

２

，

４９３

，

８８８

股

；

（

２

）

如果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至追送股份实施

股权登记日

，

公司总股本由于派送红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或全体股东按相同比例缩股等原因发生变化

，

则以

保持上述追送股份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目前设定的追送股

份的总数进行相应调整

；

在公司实施增发新股

、

配股时

，

前述追送股份的总数

不变

，

但目前设定的追送股份比例将作相应调整

．

公司将

在调整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３

、

追送股份时点

若触发追送条件

，

在审议

《

年度报告

》

的股东大会后十

日内

，

公司董事会将发布追送股份实施公告

，

并在三十日

内实施完毕

。

由于公 司

２００８

年度未实现承

诺业绩

，

盛世

达投资有限公

司 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 实 施 追

送股份

，

实际

追送总数为

２

，

４９３

，

８８５

股

。

追

送 完 毕 后

，

盛

世达投资有限

公司已全部完

成股改承诺

。

三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２

、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７

，

６８０

，

７０３

股

，

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３９．２８％

３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

序号

限 售 股 份 持 有 人 名

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 通 股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 的 比 例

（

％

）

本 次 可 上

市 流 通 股

数 占 无 限

售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

％

）

本 次 可

上 市 流

通 股 数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比 例

（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

（

股

）

１

盛世达投资有 限 公

司

５７

，

６８０

，

７０３ ５７

，

６８０

，

７０３ ９９．７３％ ６４．８１％ ３９．２８％ ５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５７

，

６８０

，

７０３ ５７

，

６８０

，

７０３ ９９．７３％ ６４．８１％ ３９．２８％ ５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四

、

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５３

，

４９７ ０．１０％ １５３

，

４９７ ０．１０％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５７

，

６８０

，

７０３ ３９．２８％ －５７

，

６８０

，

７０３ ０ ０％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８

，

５０５ ０．０１％ ８

，

５０５ ０．０１％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７

，

８４２

，

７０５ ３９．３９％ －５７

，

６８０

，

７０３ １６２

，

００２ ０．１１％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８

，

９９９

，

１８５ ６０．６１％ ５７

，

６８０

，

７０３ １４６

，

６７９

，

８８８ ９９．８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８８

，

９９９

，

１８５ ６０．６１％ ５７

，

６８０

，

７０３ １４６

，

６７９

，

８８８ ９９．８９％

三

、

股份总数

１４６

，

８４１

，

８９０ １００％ １４６

，

８４１

，

８９０ １００％

五

、

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

序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

垫付偿

还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１

盛 世 达

投 资 有

限公司

６０

，

１７４

，

５８８ ４０．９８ ２

，

４９３

，

８８５ １．７０ ５７

，

６８０

，

７０３ ３９．２８

由 于 公 司

２００８

年 度

未 实 现 承

诺业绩

，

盛

世 达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实施

追送股份

，

实 际 追 送

总 数 为

２

，

４９３

，

８８５

股

。

２

、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

股改实施至今

，

除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国国际税务咨询公司武汉公司之外

，

所有其

他

ＩＰＯ

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均已解禁

。

六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审慎核查

，

保荐人就所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问题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

１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规则

；

２

、

持有限售股股份的股东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

七

、

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

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

是

√

否

；

八

、

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

若存在违规情况

，

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

、

改正计划和措施

；

３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

是

√

否

；

若存在违规行为

，

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

、

改正计划和措施

；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

九

、

备查文件

１

、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600587� � � �证券简称:新华医疗 编号:临2012-014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配股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配股简称

：

新华配股

；

配股代码

：

７００５８７

；

配股价格

：

１５．６６

元

／

股

。

２

、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

Ｔ＋１

日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Ｔ＋５

日

）

的上海证券

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正常交易时间

，

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

３

、

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本公司股票停牌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Ｔ＋６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

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Ｔ＋７

日

）

公告

Ａ

股配股结果

，

本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

４

、

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

，

将另行公告

。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新华医疗

”）

配股方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

现本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４３３

号文核准

。

一

、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每股面值

：

１．００

元

３

、

配股比例及数量

：

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

Ｔ

日

）

收市后新华医疗股本总

数

１３４

，

３９４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按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

共计可配售股份总额为

４０

，

３１８

，

２００

股

。

４

、

新华医疗控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

：

新华医疗控股股东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承诺以现金全额认购其可配股份

。

５

、

配股价格

：

本次配股价格为

１５．６６

元

／

股

。

６

、

募集资金数量

：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３１

，

３８３

，

０１２

元

（

含发行费用

）。

７

、

发行对象

：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

Ｔ

日

）

下午上交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新华医疗股份的全体股东

。

８

、

发行方式

：

网上定价发行

。

９

、

承销方式

：

代销

。

１０

、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Ｔ－２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公告及网上

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Ｔ－１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

Ｔ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Ｔ＋１

日

—

Ｔ＋５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

（

５

次

）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Ｔ＋６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Ｔ＋７

日

）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

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工作日

。

注

２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公告

，

修改本次发行日

程

。

二

、

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

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

Ｔ＋１

日

）

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Ｔ＋５

日

）

的上交所正

常交易时间

，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

２

、

认购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账户指定交易的营业

部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

也可于缴款期内通过网上委托

、

电话委托等方式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

本次配股代码为

“

７００５８７

”，

配股简称

“

新华配股

”，

配

股价格

１５．６６

元

／

股

。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

（

０．３０

），

可认购数

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 （

股东可通过交易系统查看

“

新华配股

”

可配证券余

额

）。

在配股缴款期内

，

股东可多次申报

，

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

三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１

、

发行人

：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医疗科技园

法定代表人

：

赵毅新

联系人

：

季跃相

、

靳建国

电话

：

０５３３－３５８７７６６

传真

：

０５３３－３５８７７６８

２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

：

宋海涛

、

李波

联系人

：

谢亚文

、

封帆

、

于颖欣

电话

：

０１０－８５１５６３８７

传真

：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发行人: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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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2� � �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公告编号：2012－011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

、

本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

2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3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

上午

9

：

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出席股东及股东代表

1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1,150,

603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7.60%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

会议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计皓主持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

，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

《

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票为

41,150,60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弃权票为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反对票为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

审议通过

《

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票为

41,150,60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弃权票为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反对票为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

审议通过

《

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票为

41,150,60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弃权票为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反对票为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

审议通过

《

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

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票为

41,150,60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弃权票为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反对票为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

审议通过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票为

41,150,60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弃权票为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反对票为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

审议通过

《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

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票为

41,150,60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弃权票为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反对票为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

审议通过

《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票为

41,150,60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弃权票为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反对票为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

、

审议通过

《

关于与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互相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票为

41,150,60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弃权票为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反对票为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

、

审议通过

《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实施办法

》，

表决结果如

下

：

同意票为

41,150,60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弃权票为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反对票为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

、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有独立董

事

2011

年度参加董事会情况

、

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

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方面的工作及

其它工作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通知

、

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

、

行政法规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规范性

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年4月17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易购通”基金网上直销第三方支付业务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为

"

本公司

"

）

网上直销

系统

（

包括网上交易

、

手机交易及电话交易

）

投资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

，

本公司自

2012

年

4

月

23

日起正式与北京通融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为

"

易宝支付

"

）

合作开通

"

易购

通

"

基金第三方支付业务

，

个人投资者可通过该业务办理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交易及查

询等各项业务

。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业务开通时间

2012

年

4

月

23

日

。

二

、

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开户

、

认购

、

申购

、

定期定额申购

、

赎回

、

转换

、

撤单

、

智能申购

、

智能赎回

、

智能转换

、

定期赎回和定期转换

、

修改分红方式

、

查询等业务

。

三

、

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已开通网上直销业务的开放式基金

，

本公司旗下今后募集和管理的基金自开通

日常申赎之日起将自动适用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四

、

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交易及查询等各项业务的个人投资者

。

五

、

适用费率

1.

个人投资者通过

"

易购通

"

在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中办理申购

、

定期定额申购以及智

能申购业务时

，

费率享有

4

折优惠

。

若享有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

；

若享有

折扣前的标准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

则按标准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标准申购

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

，

按照标准申购费率执行

。

标准申购费率为零的

，

按照标准申购

费率执行

，

以上费率优惠只限于前端申购交易

；

2.

基金认购费率及赎回费率依照本公司公布的基金相关公告执行

，

不同基金之间的详

细转换费率请参见本公司网站公布的网上直销转换费率表

；

3.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

，

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

六

、

易宝支付支持的划款银行

目前

，

"

易购通

"

业务支持的划款银行包括

：

工商银行

、

光大银行

。

今后易宝支付若增加新

的划款银行

，

本公司将在公司网站提示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敬请投资者留意

。

七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

本公司网址

：

http://www.yhfund.com.cn

；

2.

本公司网上交易网址

：

https://trade.yhfund.com.cn/etrading/

；

3.

本公司手机交易网址

：

http://m.yhfund.com.cn

；

4.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010-85186558, 4006783333

；

5.

易宝支付公司网址

：

http://www.yeepay.com

；

6.

易宝支付客户服务电话

：

010-59370500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股票简称：亚泰集团 编号：临2012-010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上午

9

时在亚泰大厦会议室召开

，

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2

人

，

代表股份

351,557,061

股

（

含授权委托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55%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宋尚龙先生主持了会议

，

部分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经大会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

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

1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1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票代表股份

351,557,06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代表股

份

0

股

；

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

2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

1

）

审议通过了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

盛支行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票代表股份

351,557,06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代表股

份

0

股

；

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

（

2

）

审议通过了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双阳支

行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票代表股份

351,557,06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代表股

份

0

股

；

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

（

3

）

审议通过了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

化分行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票代表股份

351,557,06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代表股

份

0

股

；

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

（

4

）

审议通过了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敞口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票代表股份

351,557,06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票代表股

份

0

股

；

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了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张晓蕙律师出席了会议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

：

亚泰集团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

会议召集人的

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

，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吉林亚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亚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交银施罗德

全球自然资源证券投资基金场外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华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

、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

信达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

，

本基金管理人自

2012

年

4

月

18

日起增加上述机构作为交

银施罗德全球自然资源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519709

，

以下简称

"

交银资源

"

或

"

本基金

"

）

的场外代销机构

。

至此

，

代销交银资源的场外代销机构包括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

、

申银万国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齐鲁证券

有限公司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渤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

重要提示

：

（

1

）

本基金管理人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发布公告

，

本基金自

2012

年

4

月

9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17

日止通过销售机构公开发售

。

其中

，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售的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9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17

日止

；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网上直销交易平台

与其他代销机构公开发售的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1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17

日止

(

具体业务办理时

间见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公告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咨询

)

。

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及本基金

基金份额发售的详细情况

，

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2012

年

3

月

30

日

《

中国证券报

》、

2012

年

4

月

5

日

《

上海证券报

》

和

2012

年

4

月

6

日

《

证券时报

》

上的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和

基金合同摘要等

。

（

2

）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

基金合同及其摘要

、

托管协议同时发布在

本公司网站

（

www.jyfund.com

，

www.jysld.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

投资人亦可通过本公

司网站下载基金申请表格和了解基金募集相关事宜

。

（

3

）

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以及开户认购等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向各代销机构咨询

。

（

4

）

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

，

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可能有所

不同

，

投资人应参照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

1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法定代表人

：

姜建清

客户服务电话

：

95588

网址

：

www.icbc.com.cn

（

2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

法定代表人

：

蒋超良

电话

：（

010

）

85108227

传真

：（

010

）

85109219

联系人

：

滕涛

客户服务电话

：

95599

网址

：

www.abchina.com

（

3

）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

：

肖遂宁

电话

：（

0755

）

82088888

联系人

：

张青

客户服务电话

：

95501

网址

：

www.sdb.com.cn

（

4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29

层

法定代表人

：

万建华

电话

：（

021

）

38676161

传真

：（

021

）

38670161

联系人

：

芮敏棋

客户服务电话

：

95521

，

400-8888-666

网址

：

www.gtja.com

（

5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88

号

法定代表人

：

张佑君

电话

：（

010

）

85130588

传真

：（

010

）

65182261

联系人

：

魏明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88-108

网址

：

www.csc108.com

（

6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

办公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36

、

38

、

41

、

42

楼

法定代表人

：

王志伟

传真

：（

020

）

87555305

联系人

：

肖中梅

客户服务电话

：

95575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

：

www.gf.com.cn

（

7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法定代表人

：

宫少林

电话

：（

0755

）

82943666

传真

：（

0755

）

82943636

联系人

：

黄健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88-111

，

95565

网址

：

www.newone.com.cn

（

8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华泰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

：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

吴万善

电话

：（

025

）

83290979

传真

：（

025

）

51863323

联系人

：

程高峰

、

万鸣

客户服务电话

：

95597

网址

：

www.htsc.com.cn

（

9

）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

11

号万凯庭院商务楼

A

座

办公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

11

号万凯庭院商务楼

A

座

法定代表人

：

刘军

电话

：（

0571

）

85776115

传真

：（

0571

）

85783771

联系人

：

俞会亮

客户服务电话

：（

0571

）

96598

网址

：

www.96598.com.cn

（

10

）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29

号澳柯玛大厦

15

层

（

1507－1510

室

）

办公地址

：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1

号楼第

20

层

法定代表人

：

张智河

电话

：（

0532

）

85022326

传真

：（

0532

）

85022605

联系人

：

吴忠超

客户服务电话

：（

0532

）

96577

网址

：

www.zxwt.com.cn

（

11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

楼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

楼

法定代表人

：

何如

电话

：（

0755

）

82130833

传真

：（

0755

）

82133952

联系人

：

齐晓燕

客户服务电话

：

95536

网址

：

www.guosen.com.cn

（

12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

28

层

A02

单元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

28

层

A02

单元

法定代表人

：

牛冠兴

电话

：（

0755

）

82558305

传真

：（

0755

）

82558355

联系人

：

陈剑虹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00-1001

网址

：

www.essence.com.cn

（

13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武汉市新华路特

8

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

：

武汉市新华路特

8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

胡运钊

电话

：（

027

）

65799999

传真

：（

027

）

85481900

联系人

：

李良

客户服务电话

：

95579

或

4008-888-999

网址

：

www.95579.com

（

14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

：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办公地址

：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法定代表人

：

李玮

电话

：（

0531

）

68889155

传真

：（

0531

）

68889752

联系人

：

吴阳

客户服务电话

：

95538

网址

：

www.qlzq.com.cn

（

15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信达金融中心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信达金融中心

法定代表人

：

高冠江

电话

：（

010

）

63081000

传真

：（

010

）

63080978

联系人

：

唐静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00-8899

网址

：

www.cindasc.com

（

16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88

号交通银行大楼二层

（

裙

）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渣打银行大厦

10

楼

法定代表人

：

钱文挥

电话

：（

021

）

61055027

传真

：（

021

）

61055054

联系人

：

许野

客户服务电话

：

400-700-5000

（

免长途话费

），（

021

）

61055000

网址

：

www.jyfund.com

，

www.jysld.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敬请投资人

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

特此公告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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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2

年

4

月

17

日

（

星期二

）

下午

14

：

00

网络投票时间

：

2012

年

4

月

16

日至

2012

年

4

月

17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2

年

4

月

17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期间任意

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2

年

4

月

16

日

15

：

00

至

2012

年

4

月

17

日

15

：

00

期间任意时间

。

2

、

召开地点

：

成都市一环路西一段

119

号成都千禧酒店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

召 集 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主 持 人

：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刘革新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公司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00

名

，

代表股份

347,086,952

股

，

占公司

总股本

480,000,000

股的

72.3098%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0

名

，

代表股份

307,719,788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64.1083%

；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

参与本次

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0

名

,

代表股份

39,367,16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8.2015%

，

符合

《

公司

法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2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保荐代表人及北京中伦

（

成都

）

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

并形成如下决议

：

1

、

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346,679,0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825%

；

反对

139,97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3%

；

弃权

267,9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2%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2

、

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346,679,0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825%

；

反对

32,43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3%

；

弃权

375,45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2%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审议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346,679,0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825%

；

反对

31,63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1%

；

弃权

376,25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4%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4

、

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346,678,7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824%

；

反对

31,93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2%

；

弃权

376,25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4%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5

、

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346,645,4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728%

；

反对

436,89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9%

；

弃权

4,6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6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预计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在关联股东刘革新

、

程志鹏

、

潘慧

、

刘绥华

、

刘亚光女士

、

刘卫华先生

、

尹凤刚

先生

、

刘亚蜀女士和潘渠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

就该议案同意

75,070,7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96%

；

反对

31,63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9%

；

弃权

376,25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

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85%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7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346,679,0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825%

；

反对

31,63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1%

；

弃权

376,25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4

%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8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部分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346,679,0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825%

；

反对

31,63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1%

；

弃权

376,25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4%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9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346,678,7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824%

；

反对

31,93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2%

；

弃权

376,25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4%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10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

》

10.1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表决情况

：

同意

346,669,12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796%

；

反对

37,23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7%

；

弃权

380,59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7%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10.2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表决情况

：

同意

346,668,82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795%

；

反对

37,53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

；

弃权

380,59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7%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10.3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品种及债券期限

表决情况

：

同意

346,668,82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795%

；

反对

37,53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

；

弃权

380,59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7%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10.4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

：

同意

346,668,82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795%

；

反对

50,935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7%

；

弃权

367,195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58%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10.5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

：

同意

346,668,82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795%

；

反对

37,53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

；

弃权

380,59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7%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10.6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

：

同意

346,668,82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795%

；

反对

37,53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

；

弃权

380,59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7%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10.7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上市的交易所

表决情况

：

同意

346,668,82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795%

；

反对

37,53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

；

弃权

380,59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7%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10.8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表决情况

：

同意

346,668,82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795%

；

反对

37,53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

；

弃权

380,59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7%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10.9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表决情况

：

同意

346,668,82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795%

；

反对

37,53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

；

弃权

380,59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7%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

（

成都

）

律师事务所文泽雄

、

郭曼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

结论如下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

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

、

法规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六

、

备查文件

1

、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中伦

（

成都

）

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4月17日


